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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化浪潮的席卷，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问题愈发显得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保

障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不仅关乎他们个人的尊严与健康成长，更是构建文明社会、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

基石。然而，当前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正面临着多重现实困境，家庭内部往往缺乏对隐私权的足够重视，

基层立法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方面尚存不足，而社会协同机制也亟待完善。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从

观念、法律、社会三个层面着手，全面完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路径，即通过提升全社会的隐私权保

护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社会协同机制，从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长远发展

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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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wave of digitizati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pri-
vacy righ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rucial and urgent. Protecting minors’ rights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their personal dignity and healthy growth but also a cornerstone for building a civilized 
society and achieving long-term nat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privacy 
rights is currently facing multiple realities, often lacking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privacy rights 
within the family, the grassroots legis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privacy rights is still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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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and the soc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lso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ath of protecting minors’ privacy 
rights from the conceptual, legal and social levels, that is, by raising the awareness of privacy pro-
tection in society as a whole,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sound soc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ovide a solid safeguard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minors a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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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隐私权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对未成年人的

心理发展、人格塑造以及社交能力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数字化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未成年人的

隐私泄露风险也随之增加，如个人信息被滥用、网络欺凌等问题频发。因此，加强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

护显得尤为重要。保障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不仅关乎未成年人的尊严与健康成长，更是构建文明社会、

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石。然而，法律的应然和社会的实然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背离。尽管《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促进法》)中明确规定“家庭教育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

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1]，但在实际家庭生活中，许多家长在监护

过程中仍与子女就隐私问题发生争执，导致冲突频发，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因此，探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问题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2.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是现代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石之一，它不仅守护着每位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更

深刻影响着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繁荣未来。保障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是维护其尊严、促进

其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文明社会、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深入探讨未成年

人隐私权，对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2]。 

2.1.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 

法律保障未成年人隐私权有助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隐私权是人格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未

成年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同样享有隐私权，法律则是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最基本手段之一。未成年人

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其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理应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未成年人

的隐私权。这一规定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尊重和保护，也为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提供了坚

实的法律基础。法律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意味着对未成年人个体尊严的尊重和维护，有助于培养

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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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有利于提升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 

对未成年人隐私权尊重和保护有助于培养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在现代社会中，隐私泄露的风

险无处不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对于培养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至关重要。对未成年人隐私权尊重

和保护有助于未成年人学会识别并尊重他人的界限，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的隐私边界，并教会他们如何

避免个人隐私的泄露，进一步培养其在面对潜在威胁时如何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的能力。从而使未成年

人能够更加独立地思考和行动，使其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坚实的自我保障，为未来面对更复杂的社会

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可以培养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使其在

面对隐私泄露风险时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和应对。 

2.3.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有利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发展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有助于

维护其心理安全感。“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3]。未成

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得到家长的关爱和支持，而这种关爱和支持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如果

家长不尊重孩子的隐私权，随意侵犯孩子的隐私空间，会让孩子感到被监视和束缚，进而产生心理不安

和抵触情绪。因此，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有助于维护其心理安全感，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另一

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有助于促进其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感的形成。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

逐渐建立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感，而隐私权的保护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保护未成年人

的隐私权，可以让孩子在自由、安全的环境中成长，逐渐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形成积极的

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感。 

2.4.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真正的和谐社会，应该给予每一位涉案未成年

人隐私权以足够的尊重”[4]。未成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隐私权的保护不仅关乎个体利益，也

关系到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法律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人隐私信息

进行非法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

如果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可能会导致家庭矛盾、学校纠纷等问题的发生，进而引发社会

矛盾和冲突。因此，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有助于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

面，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有助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尊重和保护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

一。对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能够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质和法律意识。 

3.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现实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重视。但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

面临着多重现实困境，包括家庭内部往往缺乏隐私权观念，基层立法对于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尚不完

善，社会协同机制尚未健全等。 

3.1. 家庭内部缺乏隐私权观念 

家庭内部隐私权观念的缺失，无疑是导致未成年人家庭生活隐私权保护复杂性的核心症结。这一问

题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均有体现。从观念普及的层面看，很多家庭成员尚未对隐私权的重要性有充分

地认识。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家庭常被视作一个无需隐私界限的亲密共同体，家庭成员之间几乎不存

在隐私空间的概念。这种观念“将未成年人看作是父母、家庭的私有物品和附属品”[5]，忽略了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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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个成员的基本权利，也是维护个人尊严和自主性的重要保障。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在家庭生活

中往往因为年龄和地位的差异，更难以获得应有的隐私权保护。就具体实践的层面而言，即便部分家庭

成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隐私权意识，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会遇到诸多困难。由于家庭成员在隐私权、家

庭教育等方面的理念存在差异，往往会产生亲子之间的隐私冲突。比如，父母可能出于关心和教育的目

的，过度干涉孩子的隐私，而孩子则渴望拥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和自主权。这种冲突不仅会影响家庭关系

的和谐，更会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和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3.2. 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基层立法尚不完善 

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基层立法尚不完善，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

未成年人隐私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争议使得立法难以明确界定和全面覆盖。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家庭教育促进法》在顶层设计上为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但基层立法在这一领域

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规章条例。这导致在隐私权受侵害的个案中，法律条文过于抽

象和笼统，难以直接应用于实际，使得当事人维权困难，法律在基层的实施受阻。另一方面，基层立法

的不完善还表现在未能及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更新法律条文。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未成年人隐私

保护现实复杂性的增加，现有法律条文已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隐私保护体系。过于重视法条而忽视复杂

多变的实际生活情景，使得法律在应对具体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容易陷入法条中心主义的困境。因此，

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基层立法有待于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明确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制定更为具

体、细化的规章条例，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更新法律条文，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

现实需求。 

3.3.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社会协同机制尚未健全 

我国当前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领域面临着高效协同社会支撑不足的问题。首先，社会对于未成年

子女权益保障的措施尚不完善，尤其是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当家庭内部沟通出现障碍，甚至冲突升级时，

社会缺乏及时有效地介入机制。这导致了法律在保障当事人权益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尽管有些专业社会

工作组织试图提供调解和支援，但受限于隐私保护的专业知识和评价体系，他们的工作往往难以达到理

想效果。其次，现有的家庭教育配套资源，如学校和社区等，虽然被法律赋予了协同家庭教育的责任和

义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着诸多困难。由于这些组织普遍缺乏专业的组织、人员和知识，他们难以

有效地介入和化解亲子之间的矛盾。这不仅削弱了家庭教育的效果，也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了不良影

响。最后，从社会整体层面来看，尽管各地区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等都承

担着协同家庭教育的义务，但现实情况却是这些机构之间的协同工作并不顺畅。由于缺乏明确的分工和

高效的合作体系，这些机构往往各自为政，导致资源分散、功能重叠。这不仅降低了协同工作的效率，

也影响了其实际效果。因此，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有待于从多个方面入手，加强社会协同力量在未成年

人隐私权保护领域的作用。 

4.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对策建议 

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面临家庭观念缺失、基层立法不完善、社会协同机制不健全等多重困境，这些

问题既普遍又个案化。因此，未成年人隐私权在宏观层面加强保障的同时，需关注微观层面的差异性和

流变性，强调家庭教育中“管教与尊重的平衡”，包容多元教育模式，树立保护隐私的规则，尊重未成

年人合法权利。我国应发挥基层治理作用，对个案进行针对性评估调解，以教育、沟通替代对立，从观

念、法律、社会三方面完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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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大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宣传教育 

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之前，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对子女隐私权的忽视，这是未成年子女权益

保障的一大挑战。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将子女的管教视为家庭内部私事，缺乏对孩子隐私权和人格尊严

的尊重。为改善这一状况，必须加强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理论的宣传，推广新的家庭教育模式和理念。一

方面，要在家庭生活中提升隐私权保护的观念和意识。这要求家长不仅要学习尊重子女的隐私权等合法

权益，还要增强法律意识，确保家庭教育在保障未成年子女权利方面做到知法、用法、守法的有机统一。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子女，父母应采取相应的教育方式，幼龄阶段需更多引导和保护，而青春期则更应注

重尊重和沟通，以助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面对家庭内部隐私观念代际差异的问题，

应正视并重视隐私权内涵的当代发展，将其融入宣传教育进程中。对于家长，倡导以开明的育儿观念尊

重子女隐私，普及新型隐私知识；对于学生，“作为影响未成年人较大的社会机构——学校应加强未成

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宣传教育，开展隐私权保护的宣传活动”[6]，通过学校课程普及家长监护的权利和义

务，促进父母子女间的良性沟通，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换言之，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不仅关乎法律，

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课题，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推广新的家庭教育理念，提升家长和子女的隐

私权保护意识，实现父母与子女间在隐私保护上的良性互动。 

4.2. 健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立法中对于未成年

人隐私权的保护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导致未成年人隐私权遭到侵害时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7]。也就是

说，法律制度在未成年子女隐私权的界定和保护方面尚存在诸多不足，这既包括对隐私权内涵的模糊理

解，也包括对新型个人信息(如网络消费记录、浏览记录等)是否属于隐私权的争议。因此，完善未成年人

隐私保护的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明确家庭生活中未成年子女的隐私权边界。地方立法机

关应参考现行法律，结合地区特点，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框架下，细化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具体内涵。

隐私权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应随社会发展而更新，包括尊重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父

母在获取和使用未成年人网络个人信息时需尽到告知义务，并尊重其知情权、决定权和删除权。另一方

面，推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基层立法执法工作至关重要。鉴于不同地区家庭结构和教育理念的差异，

立法和执法应多元化、因地制宜。例如，利用“家庭教育令”等新模式，通过第三方参与调解家庭矛盾，

传递平等、公正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未成年人权利观念。同时，应丰富家庭教育令的适用条件和主体，将

其纳入家庭纠纷化解的治理路径中，发挥柔性执法的优势。 

4.3. 构建法律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 

在当前社会，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仅仅依赖隐私权观念的普及和法律制

度的完善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全面保障未成年人的隐私权，需要构建法律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协同治理模

式。法律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法律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与协同。首先，社会配套措

施的建设至关重要。社区、学校等应发挥协同作用，通过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公益性活动

等方式，为家长提供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隐私权保护意识。其次，专业组织在未

成年人隐私保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些组织应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知识体系，提升在该领域

的专业水平，为家庭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建议。通过个案化的改进建议，帮助家庭解决隐私保护中的实际

问题。同时，专业人员还应具备法律知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妥善处理家庭矛盾，弥合两代人之间

的观念差异。再次，为了增强法律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的体系化和制度化，政府需要明确各

部门的职责，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通过构建纵向梯度的纠纷化解层级，高效解决不同类型的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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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隐私保护问题。最后，在推行基层立法具体化的同时，应避免法条中心主义。法律虽为未成年人隐

私保护提供了基础，但无法涵盖家庭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基层立法应具有弹性，结合各组织的治理

功能，进行个案化的纠纷调解，确保法律条文在不同家庭情境中都能得到有效实践。 

5. 结语 

未成年人是国家繁荣的根基、民族兴旺的希望，更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未来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不仅仅是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对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的富强、民主、文明

的现代社会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8]。他们的茁壮成长，直接关联着国家的未来走向和民族的兴衰命

运。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上，我们肩负着维护他们人格尊严、促进心理健康、捍卫合法权益以及构建

社会和谐稳定的神圣使命。让未成年人如向阳之花般茁壮成长，离不开一个优质法治环境的悉心呵护。

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等多方力量，齐

心协力，为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为他们打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和谐的法治环境，

让他们在这片沃土上自由生长，全面绽放潜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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